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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11123183]摘要：数字经济发展是县域农业产业提升的新动力。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给县域农业发展质量提升带来的作用机制分析，选取粤港澳大湾区内2018-2020年12个农业产业规模较大的县域城市为样本，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县域农业产业的提升做出实证讨论，对数字经济在县域乡村的发展指数做出分解，分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并对以上四个维度的乡村数字化指数和县域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展开详细研究，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县域农业的发展质量，给县域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第一产业产值都会带来正向作用，该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第二，乡村经济数字化是影响县域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为乡村数字基础建设，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县域农业的影响较弱。数字基础建设能够为县域农业发展起到基础性的平台作用，数字化的生产、流通、销售以及普惠金融是县域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第三，“四高型”县域农业发展质量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普通型”县域农业，而且数字经济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县域的影响侧重点存在较大差异，“四高型”县域的生产效率受到数字经济的推动更大，“普通型”县域的农业产业产值相对生产效率受到的促进更大。据此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加强数字经济在农业方面的深入融合，推动数字基础建设的全面化，加强以乡村经济数字化为核心的动力引擎建设，实施差异化支持县域发展策略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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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t coun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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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county agricultural industry promotion. Based on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brings to the coun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of mechanism analysis, select a large bay area of Guangdong in 2018 to 2020, 12 agricultural county city as sample, the larger of digital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unty agriculture industry to make positive discuss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county rural index decomposition, It is divided into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rural economy digitization, rural governance digitization and rural life digitization. The rural digitization index of the above four dimens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ounty agricultural industry are studied in detail.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county agriculture and bring positive effects to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county agriculture and the output value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This result still holds after the robustness test. Second, the digitalization of rural econom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agriculture, followed by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digital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rural life have a weak impact on county agricul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an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agriculture. Digital production, circulation, sales and inclusive finance ar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coun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rd,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four-high" counties is much more promo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than that in "ordinary" counties. Moreover,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counties, and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four-high" counties is more promoted by digital economy. The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ordinary" counties was promoted more than production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abov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developing digital economy, strengthening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 agriculture,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engine with digitalization of rural economy as the core, and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support strategies for coun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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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信息化浪潮席卷了各个国家，中国也不例外，党的十九大后，我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发生转变，从快速增长阶段跨越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传统工业发展的盈利模式不再适用于新的发展需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从低成本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年）》指明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发展国家经济的重中之重，推动农业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数字经济战略要求，推动数字经济在农业的发展是当前经济高效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要大力发展中国的数字农业，全面实施数字乡村战略。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伴随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产业增加值占比却呈现下降趋势，自2020年的7.7%下降到2021年7.3%，推动数字经济和农业产业的融合发展迫在眉睫。在创新驱动时代经济发展的战略引领下，数字经济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一方面能够实现信息化优势的转换，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端数据的聚合能力，将真实的农业生产改造为虚拟的数字农业体系，变革我国农业一直以来的传统生产组织形式。也可以使得农产品运输、交易变成数字化的一种交流，促进农业产业整体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变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农村社会的数字化提升，实现农业农村的共同进步，改善乡村治理，创建美好的数字化乡村生活，有效地实现数字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现代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物理基础，更是当前中国以农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助推器。面对这样的背景，数字经济发展究竟能否有效促进农业发展质量？这种促进是否存在差异化？其中的具体机制值得探讨。
1 文献综述
当前，中国正大力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促进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必经之路[1]，对传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带来极大地促进[2]，这种促进的方式表现形式多元，从基本的产业到产业链各有不同，如数字化硬件设施和数字化软件服务增强了产业链强度[3]。对于更为详尽的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方面，目前国内专家学者多专注于工业产业结构由此推动的优化[4]，在制造业方面的探讨居多，通过多种实证分析，一些学者发现数字经济水平可以从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化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人才数字素养等多方面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5-6]，进一步地，能够从提升创新能力、优化要素配置、降低贸易成本三方面促进整个制造业产业链的发展[7]。最新的研究也逐步涉及到对服务业的讨论，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改善了服务业的“成本病”，数字技术的不断突破催生了创新性的新技术，一方面推动服务业之中的数字经济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服务业自身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促使服务业性质发生变化[8]。
梳理已有研究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工业、服务业产业发展的提升作用，但仍有未完善之处：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从传统产业的全方位、全链条地推动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了全要素生产力，但是这种影响不仅是在工业、服务业这类最明显受到影响的行业，必然也对我国最为传统的农业产业发展有长远的促进。已有研究从定性的方向多方面论述了数字经济给农业的提升，充分证明了数字经济对农业产业提升的重要性，如数字经济对于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可以体现在农业农村农民三方面，不仅是农业产业升级，而且推动农村发展、农民进步[9]，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推动的精准农业，又加快了现代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10]，但是对于实证层面上的具体到县域农业分析的文章还很少，县域乡村地区是数字农业真正扎根的地方，以县域为具体研究单位可以实现对数字乡村建设成果的一体性分析，其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方面，涵盖内容全面，直接体现了基层农业的特征[11]，对于数字经济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讨论需要重视县域农业。同时，伴随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化，县域乡村受到的数字经济影响越来越大，讨论数字经济发展给县域农业带来的影响变得刻不容缓。发展必然存在快慢，伴随着不同层次的县域数字经济水平的发展，其对县域农业产业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仍未有足够的研究对此进行讨论。
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发展和变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又往往和地区经济水平有着密切关系[12]，因此，通常是具有良好经济基础的开放性大城市、都市圈能够更快更高效地运用数字要素，发展数字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全方位地推动产业进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粤港澳大湾区既是全球四大湾区之一，又是国家“十四五”重点打造的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一，承载着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多年以来经济发达、商业贸易繁荣、文化教育鼎盛，具有雄厚的创新基础，是典型的开放性区域城市圈，尤其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为具有活力的国际科技中心，数字经济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相对国内其他城市圈也更为成熟。同时，珠三角地区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完善的农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条件，创建了中国生态农业的典范，伴随大湾区的发展，农业发展寻求多元化，要求大力发展数字农业推动产业的提升，“十四五”规划提出2025年珠三角地区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明确指出要发展精细农业，强调数字农业建设的全面化，从数字农机、无人农场到数字农业示范县、开展世界数字农业大会等，充分发挥数字要素在农业现代化的作用，因此，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内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县域农业发展的提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基于可获取的2018-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数字乡村项目组和阿里研究院联合测度的数字乡村指数[13]，运用面板模型、异质性分析等方法综合讨论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县域农业产业的作用。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数字经济在县域农业的发展中，能够从基础设施、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多方面给县域农业带来作用。对比过往研究，本文的区别体现在：首先，不同于过去的定性分析，本文对数字经济给县域农业产业带来的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值增加的作用做出实证性的分析，讨论的农业产业区域单位细化至县域单位，揭示作为农业基础单位的县域农业产业整体受到的影响；其次，对数字经济在县域乡村的发展衡量指标体系做出详细分解，基于基础设施、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四个维度测度其给农业产业的影响，刻画出数字经济带来的多方面、全领域的影响机制；最后，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县域做出区别，从“四高型”和“普通型”两种县域层面揭示数字经济对县域农业产业发展影响的异质性。
2 理论框架
2.1 数字经济提升农业产业的直接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作为以数字为核心要素，基于现代信息网络的载体，实现对各类信息通信技术的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对于各行各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农业的影响主要是以下两方面（图1），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农业产业造成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县域乡村的全面促进对农业产业的提升带来间接影响。对于农业产业的直接作用体现在生产、加工、服务等方方面面，主要又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数字技术产业化，一个方向是农业产业数字化[14]，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现代数字农业体系。通常来看，农业产业的数字化对农业产业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对于农业产业数字化而言，在于把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管理活动全过程都做到数字化，使得传统农业向着数字农业前进，传统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新的农业生产可以称之为“精准农业”[10]，通过各种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和农业的结合，使得农业生产作业达到堪称精准的程度，如遥感、无人机监测等，《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就数字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就提出了要提高机械化、信息化水平，加强农业卫星、无人机、田间观测等遥感技术的建设要求，不仅对农业生产要素的定时定量投入达到精准，高效利用已有农业要素，保证农作物的良好生长，而且对农业机械的使用更为强化，降低人力资源的使用，加强机械设备的控制，智能化生产，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目前已有的精准农业实施案例不在少数，其中广为人知的如天地空数字农业观测系统就是典型的传统农业的变革案例，从农业资源的调查、生产过程的调度、灾害和市场监测全方位一体化的数字化[15]，以及北斗卫星的棉花作业[16]，从生产环节的开始的整地、除草剂、播种、农药到最终的采棉，五个环节基本实现到厘米的精度控制，基本实现了精准农业的具体实践。这些精准实施的农业活动使得农业生产从粗放型投入向集约型投入发展，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结构得到优化，进而农业生产效率得以稳步提升。 
据此提出假说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2.2 数字经济提升农业产业的间接影响机制
更进一步地，伴随数字经济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双双落地实践，数字农业在得到较快较全面的发展后，从简单的“精准农业”成长为多元的“智慧农业”，不仅仅是在农业生产端完成精准农业的实现，通过数字化实现集约化生产和农产品的高质量供给，而且涵盖到农业的消费端、供应端，使农业生产端、供应端和消费端通过数字信息连通，实现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达到更高水平的农业供需均衡[17]。在向着智慧农业转变的过程中，数字经济会通过对农村的全领域、多方位带来正向作用，进而提升农业产业，即数字乡村的推进有了较大的进步。2020年，农业农村部、中央网信办发布《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明确指出数字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方向，数字经济不仅逐步渗透到农业生产、流通等多个环节，并且涉及到乡村生活和治理等领域，数字经济对县域的影响不断深化，主要有推动基础设施服务、电子商务和金融、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等表现[18]，参考数字乡村指数报告（2020），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在县域乡村的影响主要有数字基础设施、经济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四个方面。
首先，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农村网络带宽和信号基站的建设，参考《中国宽带发展白皮书（2021年）》，宽带覆盖良好，国内宽带建设已全面渗透至各领域各城市，同时从国内现有行政村已经全面实现了宽带连通，网络通信顺畅，信息化建设基本能够实现县域覆盖，5G网络也在加强建设，持续推动农村宽带、4G条件改善，为县域数字信息体系构建奠定基础，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支撑。数字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在物理信息层面上保障县域乡村的对外沟通，打破地理阻碍，加强县域农业产业获取外部产业信息的能力，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推动农业企业适应市场，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农产品。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农村的原生态的特色产品得以对外传达，差异化的特色产品和服务创造了新的农村品牌特色，这些基于数字设施建设的市场信息互通不断激发农业新业态，创造农业新经济。
其次，乡村经济数字化包含了农业数字化生产、供应、销售和融资，从数字化生产开始，国家、大型集团等设立的现代农业示范项目能够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有效带动区域智慧农业的发展，以广州市从化区花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例，在丰富自然资源条件的基础上，加速标准化生产和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形成了从花卉资源收集、培育、种植、交易等产供销一体的全产业链结合体系，从数字化基地的完善到数字化供应链的构建，加之线上交易平台的融合，使得花卉产业的生产端、消费端得以连通，加强了花卉生产的标准性，加快了交易速度和利润流转速度，数字化使得产业园的生产示范性明显提升，起到了带动当地花卉产业发展的作用。农业数字化供应主要指的是农业供应链的数字化发展，通过完善县域乡村物流建设达到加快农产品运输流通的目的，打破时空的限制，加速市场运转。数字化营销的典型案例则是农村电商、直播带货，如天猫、淘宝、拼多多等主流电商平台和县域乡村的深度融合，激发了县域乡村新的消费活力，县域零售额总量大，并且保持持续增长趋势，整体占比涨至全国零售额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县域电商的发展进入了可以称之为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同时，数字化营销带动了农村产业的兴旺，通过数字化经济实现了农产品销售范围的扩大，一方面，有效促进滞销农产品的销售，促进贫困农民收入，带动县域乡村新发展，另一方面，帮助地方农业产业发展农产品品牌，挖掘出产品的多元价值，推动产业新业态。数字化融资在县域农业中的表现主要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一直是国家大力推动的乡村振兴政策之一，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了要在农村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则是在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之上，为农业产业的经营缓解资金难题[19]。数字化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深化运用，相当于为普惠金融的实施插上加速器，迅速加快了农村普惠金融的进程，通过更快更高效地实施各类补贴政策如低息和无息贷款、财政补贴向农民提供资金，缓解信贷约束，激发农户创业热情[20]，不仅直接地帮助由于资金缺乏难以发展的农业产业、推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而且对农户的减贫增收效应十分显著，缓解了传统金融市场中的“财富门槛”效应，促进了农产品价格发现及信息流通，改善了农民获得信贷和存款的渠道[21]，更快地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在这一过程中有效地实现了经济增长、农业产业升级[22]。
最后，数字经济对乡村治理方面和乡村生活方面也各有促进，有赖于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发展，乡村治理效能快速提升，基于各类互联网企业在农业数字技术的建设，农村政务依托于支付宝、微信、钉钉、腾讯等公众服务平台实现线上处理，线上政务工作减小了政务处理的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极大地提高了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乡村生活数字化实现了在没有增加公共服务总量的情况下，降低边际使用成本进而提高了共享范围，达到优化服务资源配置的目的，实现公共服务的高质量提升，深入线上医疗、教育、数字化平台的娱乐等方面的应用程度[18]。如互联网会诊、中小学线上教育平台、大学智慧学工等逐步覆盖，推动农村实现低成本的资源共享，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质量，促进农业农村高速发展。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对农业产业的推动，在数字技术产业化层面，作为数字化的基础设施能力，信息通信技术在农业方面的融合也在不断深化，如京东智联云、阿里云Alot、腾讯云Alot等物联网一直致力于实现“平台+行业应用促进产业升级”，各大互联网公司响应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纷纷宣布将于农业产业上投入已有物联网技术，加强数字农业技术的研发，促进农业产业升级。这些数字经济在农业方向上的应用都全领域、全方位地提升农业的发展，赋予了农业经济新的活力。
据此，提出假说2：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农业产业的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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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经济发展对县域农业产业的影响路径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探究数字经济发展给农业产业多方位带来的提升作用，设定如下四个基准模型，模型（1）和模型（2）用以验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作用：
                                                  （1）  
                                                 （2）
其中，i和t分别代表县域和年份；GY为粮食产量，代表农业生产效率，GPI为第一产业产值，代表农业产业产值，二者均代表被解释变量县域农业产业发展水平。DCI为数字乡村指数，代表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包含各控制变量，如城乡收入差距（UrIGit）、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水平（FDit）、地方房地产开发投资（IREDit）。为截距项，、分别代表数字经济模型中可能存在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代表残差项。
模型（3）和模型（4）用以验证分解后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各维度产生的作用：
                    （3）
                   （4）
    其中，DII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DRE为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DIRG为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DIRL为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其余与模型（1）和模型（2）中变量相同。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的被解释变量为县域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通常被认为是利用自然力为主，生产无需经过多次加工的农产品或工业原料的产业部门，因此产品价值往往是衡量农业产业的最佳代表。本文选取当地粮食产量来衡量农业生产效率，以及第一产业产值来衡量农业产业产值，通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业产值代表县域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粮食作为最直接最重要的农业产品，粮食产量的大小能够体现数字农业活动实施效果，也直接表现了地区农业产业的价值创造。除此之外，第一产业产值则是智慧农业给整体县域农业产业带来的作用表现的价值衡量，参考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做出的分类规定，即包含农林牧副渔五类的产值，能够有效地反映一个地区农业产业的发展水平。
3.2.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目前的数字经济核算往往受到诸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水平、地方财政水平等多方面统计的影响，从概念到指标选取、测度设计等都需要完善，虽然不同专家学者对数字经济指标给出了不同的测度方法，如蔡跃洲等[23-24]对此指出了有限制性条件的数字经济规模、贡献度的一个测算框架，之后又基于数字经济发展方向的分类，通过国民经济核算、增长核算及计量手段对数字经济的增长规模进行具体的测算，或陈梦根等[25]是从宏观和微观核算两个角度出发对数字经济核算体系提出了基本的参考，对应数字乡村的经济属性，构建了包括数字环境、投入、效益和服务四类为主的乡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26]，还有的学者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的结合，对数字乡村发展构建了综合评价体系[27]，但是由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难以量化，这些讨论始终只是一个理论性的框架建议，一方面没有完全的统一标准，另一方面对数字乡村的行政单位划分通常为省市，样本单位范围大。本文参考由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联合编制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该指数充分联系了现有大数据能够统计的信息，具有覆盖面广、包含内容详尽、客观性强等特点，并且首次细化到县域单位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能够尽可能真实有效地反映县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基于此，选取该报告内总指标数字乡村指数，包含下级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四个一级指标及十二个二级指标，不同指标所占数字乡村指数比重不同，具体的数字乡村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数字乡村指数指标及说明
	[bookmark: _Hlk108599778]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数字乡村指数
（DCI）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DII）（0.27）
	信息基础设施指数（0.30）
	每万人的移动设备接入数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指数（0.30）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覆盖广度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使用深度

	
	
	数字商业地标指数（0.20）
	单位面积抓取的商业地标POI总数中线上自主注册的商业地标POI数占比

	
	
	基础数据资源体系指数（0.20）
	动态监测与反应系统应用

	
	
	
	阿里云企业用户数

	
	[bookmark: _Hlk108215506]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DRE）（0.40）
	数字化生产指数（0.40）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建设

	
	
	
	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建设

	
	
	
	所有行政村中淘宝村占比

	
	
	数字化供应链指数（0.30）
	每万人所拥有的物流网点数

	
	
	
	每平方公里所拥有的物流网点数

	
	
	
	接收包裹的物流时效

	
	
	数字化营销指数（0.20）
	每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中农产品电商销售额

	
	
	
	有无直播销售

	
	
	
	是否是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每万人中的网商数

	
	
	数字化金融指数（0.10）
	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

	
	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DIRL）（0.14）
	治理手段指数（1.00）
	每万人支付宝实名用户中政务业务使用用户数

	
	
	
	所有乡镇中开通微信公众服务平台的乡镇占比

	
	
	
	每万人中钉钉政务服务用户数

	
	
	
	有无行政村使用腾讯为村

	
	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DIRG）（0.19）
	数字消费指数（0.28）
	每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线上消费金额

	
	
	
	每亿元 GDP 中电商销售额

	
	
	数字文旅教卫指数（0.52）
	人均排名前100娱乐视频类APP使用量

	
	
	
	每台已安装APP设备的排名前100娱乐视频类APP 平均使用时长

	
	
	
	人均排名前100教育培训类APP使用量

	
	
	
	每台已安装APP设备的排名前100教育培训类APP 平均使用时长

	
	
	
	每万人的线上旅游平台记录景点数

	
	
	
	每万人的线上旅游平台记录景点累积评论总数

	
	
	
	每万人网络医疗平台注册的来自该县域的医生数

	
	
	数字生活服务指数（0.20）
	每万人支付宝用户中使用线上生活服务的人数

	
	
	
	人均线上生活缴费订单数

	
	
	
	人均线上生活缴费金额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该指标在上一级指标估算中的权重。
3.2.3 控制变量
（1）城乡收入差距（UrIG）。数字经济在县域乡村的发展除了能够推动自身的数字经济战略的发展，还会明显地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创新活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三条路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8]，能够有效推动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传统农业的结构化转型，加强农业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实现农业产业化。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衡量[29]。
（2）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水平（FD）。当前农业增长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政府对农业的政策偏向极大地缓解了地方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保证了农民的稳定收入。相反地，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提倡农业模仿工业化发展，地方政府政策对农业的发展可能存在反方向的推动作用。一般来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往往远小于支出，由此产生的财政赤字，可以度量地方政府给农业带来的“掠夺之手”[30]。
（3）地方房地产开发投资（IRED）。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房地产收入是弥补和缓解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衡量地方房地产开发投资程度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给农业带来的“掠夺之手”被缓解程度[31]。
3.3 数据说明
     由于本文讨论的是县域农业产业的提升，对于农业比重较低的县域不纳入讨论，最终本文选取了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县域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终确定为如下表2中的12个农业GDP持续增长的县域城市（县域平均农业GDP大于等于当地总产值的5.7%），以此构造了时间跨度为3年（2018—2020年）、截面共12个县域的平衡面板数据。当然，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可能存在部分县域未被涵盖。其中，数字乡村经济指数和指标体系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库”；第一产业产值、粮食产量、房地产开发投资指数由广东省及其各地级市数据统计信息中心获取，城乡收入差距和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水平根据广东各地级市统计年鉴计算而得。为方便不同指标之间的比较分析，使得数据更为平稳，降低模型的共线性和异方差性，全文使用的实量型变量数据均作取对数处理，以使回归结果更具针对性。考虑到变量取对数后的统计结果难以反映变量的最直观的特征，本文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表现的是原始变量的特征，具体如表3所示。
表2  2018-2020年县域农业占比
	县域
	农业GDP占地区总GDP比重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平均占比

	博罗县
	0.096
	0.107
	0.112
	0.105

	德庆县
	0.017
	0.227
	0.240
	0.161

	恩平市
	0.013
	0.140
	0.162
	0.105

	封开县
	0.026
	0.349
	0.379
	0.252

	广宁县
	0.023
	0.285
	0.329
	0.212

	鹤山市
	0.014
	0.075
	0.083
	0.057

	怀集县
	0.045
	0.389
	0.432
	0.289

	惠东县
	0.028
	0.093
	0.103
	0.074

	开平市
	0.020
	0.104
	0.122
	0.082

	龙门县
	0.015
	0.187
	0.192
	0.131

	四会市
	0.029
	0.101
	0.121
	0.084

	台山市
	0.050
	0.224
	0.225
	0.166

	平均占比
	0.031
	0.190
	0.208
	0.143



表3  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自变量
	粮食产量/吨
	GY
	178 588.0
	83 729.0
	58 035.0
	402 046.0

	
	第一产业产值/万元
	GPI
	515 212.0
	231 566.0
	205 353.0
	1 067 600.0

	因变量
	数字乡村指数
	DCI
	62.5
	9.2
	50.0
	86.6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
	DII
	72.1
	10.2
	60.8
	98.8

	
	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
	DRE
	56.8
	10.0
	39.0
	78.0

	
	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
	DIRG
	71.6
	15.2
	46.1
	116.4

	
	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
	DIRL
	54.4
	18.6
	28.2
	105.5

	控制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UrIG
	3.1
	1.0
	1.6
	5.9

	
	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水平/万元
	FD
	304 194.0
	133 560.0
	105 277.0
	680 022.0

	
	地方房地产开发投资/万元
	IRED
	695 096.0
	528 226.0
	26 946.0
	1 774 327.0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数据与模型检验
4.1.1 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避免所选取的各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进而导致做出的假设检验不可靠，本文通过膨胀方差系数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对两个模型中因变量、控制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程度进行判断,以下简称VIF检验，VIF值大于10则说明存在严重的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4。
表4  VIF检验
	变量
	VIF
	1/VIF

	lnDIRG
	3.780
	0.265

	lnIRED
	2.970
	0.336

	UrIG
	2.840
	0.352

	lnDIRL
	2.610
	0.383

	lnDRE
	2.050
	0.487

	lnDII
	1.830
	0.546

	lnFD
	1.160
	0.864

	Mean VIF
	2.460


根据表4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各个变量的平均共线性程度为2.460，上述各变量单独来看VIF值均小于10，说明变量之间并不存在较高的共线性，后续保留讨论。
4.1.2 模型选择检验
为了更加准确地对变量数据做出回归分析，本文首先选择了F值检验，再通过豪斯曼值对模型的选择做出检验，如下表5，所反映的是对粤港澳大湾区内12个县域样本数据做出的面板回归模型选择检验的统计。
（1）F值检验
根据表4第1列的固定模型检验的F统计量，模型1的F=323.970>9.690，模型2的F=100.130>46.320，模型3的F=381.650>11.340，模型4的F=87.670>36.330，上述四个模型的F值检验均大于检验值，表明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得不到满足，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2）Hausman值检验
通过F值检验后，再做出豪斯曼检验，根据表4中的豪斯曼值显示出的检验结果：模型1，结果为正值，在10%水平下仍不显著，接受原假设，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模型2，豪斯曼检验的基本渐近假设不满足，结果为负值，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模型3、模型4的H统计量伴随概率显著表明拒绝原假设，后续模型选择以固定效应模型为准。
表5  Hausman值检验
	分类
	F检验
	Hausman检验

	模型1
	323.970***
	3.510

	模型2
	100.130***
	-12.380

	模型3
	381.650***
	2.750***

	模型4
	87.670***
	30.620***


注：***、**、*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基于上述两类检验的整体选择结果，最终确定出模型1选择为随机效应模型，其余的模型2、模型3、模型4则都选择为固定效应模型。
4.2 基准回归结果
4.2.1 数字乡村指数的回归
表6第2列和第3列显示的是未加控制变量的数字乡村指数与县域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乡村指数对粮食产量和第一产业产值显然存在正向影响，但是这种正向影响在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约四倍的差距，数字乡村指数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系数为0.591，对第一产业产值的影响系数高达2.389，均有1%显著性水平。二者影响系数的大小差距约四倍，充分表明了数字经济发展在直接影响粮食产量之后，又顺应产业链、供应链等多方面影响到第一产业产值，带来县域农业产业的全方位提升。
表6第5列和第6列显示的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的数字乡村指数与县域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乡村指数对县域农业产业的影响系数都有较大地降低，但是模型R2数值有了明显提高，表明变量对模型的解释能力有了较大的增加，如对粮食产量的解释能力从0.481增加到0.625，对第一产业产值的解释能力从0.658增加到0.903，即加入控制变量使得模型更具有现实性。根据第5列的结果所示，可以看出加入所有的控制变量后，数字乡村指数对粮食产量的作用不显著，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给粮食产量带来的作用不明显，但是根据表6第6列所示，数字乡村指数每增长1单位，第一产业产值就会显著提升0.668个单位，这种显著的正向效应不被控制变量抵消，能够说明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县域农业产值会明显得到提升。除此之外，观察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特征，其中，政府财政赤字的系数为正数，表明其会对粮食产量和第一产业产值带来正向作用，但政府财政赤字对粮食产量的正向作用仅0.100个单位，对第一产业产值的促进作用达到0.235；同样地，虽然城乡收入差距对粮食产量的正向作用不显著，但是其对第一产业产值的作用在1%水平下显著，每扩大1个单位的城乡收入差距，为第一产业产值带来的增加就达到了0.261个单位。
表6  数字乡村指数与县域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
	变量
	未加控制变量
	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lnGY
	lnGPI
	
	lnGY
	lnGPI

	lnDCI
	0.591***
（4.290）
	2.389***
（6.660）
	lnDCI
	0.205
（0.900） 
	0.668*
（1.880） 

	
	
	
	UrIG
	0.045
（1.510）
	0.261***
（5.560）

	
	
	
	lnFD
	0.100**
（2.030）
	0.235***
（3.060）

	
	
	
	lnIRED
	-0.003
（-0.110）
	-0.005
（-0.100）

	常数
	9.551***
（16.310）
	3.202**
（2.160）
	常数
	9.799***
（11.190）
	6.608***
（4.890）

	R-squared
	0.481
	0.658
	R-squared
	0.625
	0.903


注：表中第2、4列和第3、6列（）内数值分别为变量回归系数所对应的Z值和T值。
4.2.2 数字乡村指数的分解回归
在上文中已经讨论了数字乡村指数与县域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回归关系，但这种讨论是整体性的一种讨论，对数字乡村的各个领域而言不具有针对性，事实上，数字经济在县域乡村的发展可以分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数字化、治理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等多个方面，每个方面对于县域农业产业的作用也各有不同，不一而足。因此，在这一部分对数字乡村指数做出分解，参考前文表1所述的数字乡村指标体系的四个一级指标，对数字乡村指数的分解指标与县域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做出回归分析。
据表7第2列和第4列可知：（1）在已有样本回归之下，数字乡村指数下的四类二级指标除乡村生活数字化以外的系数基本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给粤港澳大湾区农业产业带来的提升以正向作用为主，其中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数和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均在至少5%显著性水平下对粮食产量和第一产业产值造成正面影响，二者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系数分别是0.211和0.278，对第一产业产值的影响系数则为0.462和0.522，不仅表明其对第一产业产值的推动作用要明显远大于对粮食产量的推动作用，也表明了乡村经济数字化给县域农业产业的发展的作用大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比较符合现实发展的情况，一方面，数字经济在县域乡村的最直接影响体现在数字化生产方面，比如数字化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和现代农业产业园等的建设，可以直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实现粮食增产。然而，数字经济在县域乡村的影响有方方面面，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化融合发展，充分提升了县域农业产业链的发展质量，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覆盖从消费端、服务端到生产端的产业链，不仅给农业本身带来增值，也给县域农业经济带来新机遇，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多种功能被开发出来，农产品的价值链得到不断提升，县域产业链也不断延伸，多个领域的影响促进了县域农业产业的发展，提升了整体第一产业的产值。这也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和假设2。另一方面，乡村经济数字化对县域农业产业的作用明显大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作用，这是因为伴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我国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粤港澳大湾区内县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更是其中翘楚，然而长期以来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且乡村经济数字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格局未发生明显改变，乡村经济数字化对农业产业产值的刺激要远远大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2）数字乡村指数指标体系中的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和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对粮食产量和第一产业产值的回归系数绝对值较小，而且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以下仍不显著，说明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给县域农业产业的发展相关性不大，这恰恰表明了粤港澳大湾区县域农业产业还需要扩大产业链，丰富农业产业的多样化，深化农业产业和新型电商平台、文旅平台的融合，大力促进乡村旅游，加强地方农业与数字平台企业的合作，提升县域乡村的治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
表7  数字乡村指数的分解指标与县域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
	[bookmark: _Hlk108733565]变量
	lnGY
	变量
	lnGPI

	lnDII
	0.211**
（2.840）
	lnDII
	0.462***
（3.170）

	lnDRE
	0.278***
（3.080）
	lnDRE
	0.522***
（2.960）

	lnDIRG
	0.077
（1.550）
	lnDIRG
	0.142
（1.470）

	lnDIRL
	-0.032
（-0.970）
	lnDIRL
	0.018
（0.270）

	UrIG
	0.031
（1.270）
	UrIG
	0.241***
（5.040）

	lnFD
	0.034
（0.680）
	lnFD
	0.182**
（1.860）

	lnIRED
	0.008
（0.390）
	lnIRED
	0.009
（0.220）

	常数
	9.147***
（12.440）
	常数
	5.174***
（3.600）

	R-squared
	0.824
	R-squared
	0.937


注：表内（）中的数值为变量回归系数所对应的T值。下同。
4.3 稳健性检验
4.3.1 异质性回归分析
    在样本层面，考虑到不同县域之间的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差距大、数字经济发展层次不同，将12个县域样本按照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做出划分，对于整体指标特征呈现为“高数字基础设施—高经济数字化—高治理数字化—高生活数字化”的县域区分为“四高型”县域，其余县域区分为“普通型”县域，分别做出回归。表8结果显示，“四高型”和“普通型”县域样本的四个数字乡村解释二级指标至少存在显著，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整体来看，“四高型”县域农业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度较高，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和乡村经济数字化对粮食产量的回归系数高达0.813和0.928，对第一产业产值的回归系数高达0.708和0.790，对比全样本和普通型县域样本的回归结果，该正向影响作用更大，符合样本分类的预期。 
从“四高型”样本回归结果来看，（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发展较好的“四高型”县域农业产业的提升作用是全方位的，乡村数字经济指数的四个二级指标对粮食产量和第一产业产值的回归不仅十分显著，而且系数绝对值大。（2）乡村经济数字化对于“四高型”县域农业产业发展的正向作用是最大的，不论是从其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还是从其对第一产业产值的影响，对二者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928和0.790，均在1%水平下显著。（3）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数字化对“四高型”县域农业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分别为第二和第三，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对粮食产量的回归系数为0.813，对第一产业产值的回归系数为0.708，对比可以看出粮食产量受到的影响更大，同样地，对比乡村治理数字化对第一产业产值的影响，其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效果显然更高。
从“普通型”样本回归结果来看，（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发展较慢的“普通型”县域农业产业的提升作用是部分的，主要体现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和乡村经济数字化方面。（2）乡村经济数字化对于“普通型”县域农业产业发展的正向作用最大，对粮食产量和第一产业产值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61和0.419，均是显著的。乡村经济数字化则值对“普通型”县域农业的粮食产量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系数为0.239，对第一产业产值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3）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对“普通型”县域农业产业的发展不构成明显提升，二者对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绝对值较低且不显著。
4.3.2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在变量方面，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考虑到数字经济的发展给县域乡村带来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基于此，为了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回归，将四个二级乡村数字指数的一阶滞后项与原被解释变量做出回归。结果显示乡村经济数字化对县域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作用仍为正向显著，说明回归结果稳健可靠。但是，表8结果表明，上一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即期县域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显著的回归系数为0.204和0.383，小于当期效应，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发展对县域农业产业提升的滞后效应小于当期效应。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
	[bookmark: _Hlk108988693]变量
	四高型
	普通型
	滞后一阶

	
	lnGY
	lnGPI
	lnGY
	lnGPI
	lnGY
	lnGPI

	lnDII
	0.813**
（2.050）
	0.708***
（3.660）
	0.261**
（3.050）
	0.419**
（2.640）
	0.069
（1.420）
	0.165
（1.350）

	lnDRE
	0.928**
（2.550）
	0.790***
（4.460）
	0.239**
（2.850）
	0.254
（1.640）
	0.204**
（4.890）
	0.383**
（3.660）

	lnDIRG
	0.804***
（2.720）
	0.469***
（3.250）
	0.014
（0.340）
	0.100
（1.310）
	0.036
（1.340）
	0.034
（0.510）

	lnDIRL
	0.473*
（1.750）
	0.392***
（2.980）
	-0.048
（-1.430）
	-0.019
（-0.300）
	0.040
（1.850）
	0.065
（1.200）

	UrIG
	-0.340***
（-5.630）
	0.008
（0.270）
	0.065**
（3.110）
	0.358***
（9.300）
	-0.029
（-1.190）
	0.172**
（2.790）

	lnFD
	0.178***
（2.600）
	0.236***
（7.070）
	0.137**
（2.390）
	0.398***
（3.740）
	0.066
（0.740）
	0.055
（0.250）

	lnIRED
	-0.184
（-1.160）
	-0.115
（-1.490）
	0.015
（0.940）
	-0.003
（-0.120）
	0.020
（1.200）
	0.016
（0.380）

	常数
	0.578
（0.130）
	1.701
（0.810）
	7.970***
（12.280）
	3.926***
（3.270）
	9.600**
（8.970）
	9.051**
（3.370）

	R-squared
	0.511
	0.987
	0.953
	0.982
	0.939
	0.957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发展中给县域乡村农业发展质量提升带来的作用机制分析，选取粤港澳大湾区内2018-2020年12个农业产业规模较大的县域城市为样本，对整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县域农业产业的提升做出实证讨论，对数字经济在县域乡村的发展指数做出从基础设施到乡村经济、生活四方面的分解，并进一步展开详细研究，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县域农业的发展质量，给县域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农业产业产值都会带来正向作用，对农业产业产值的提升效果大于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效果。
第二，乡村经济数字化是影响县域农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乡村数字基础建设，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县域农业发展的影响较弱。这也说明了数字基础建设能够为县域农业发展起到基础性的平台作用，数字化的生产、流通、销售以及普惠金融是县域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此外，乡村治理体系还不够完善，乡村数字生活的发展也有待满足。
第三，“四高型”县域农业发展质量整体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提升作用远大于“普通型”县域农业，这种较大程度地差距可能说明在整体数字经济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受限于数据的时间，目前本文无法讨论出具体的门槛值，留待未来研究加深讨论。同时数字经济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县域的影响方向存在较大差异，“四高型”县域农业的生产效率受到数字经济的推动更大，“普通型”县域农业产业产值相对生产效率受到的促进更大。这是因为“四高型”县域往往已经基本完成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其中精准农业对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发挥更明显，而“普通型”县域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不足，精准农业有待全面覆盖，整体农业产值相对受到的正向影响程度更高。
5.2 建议
  参考上述结论，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和县域乡村农业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发展数字经济，加强数字经济在县域农业方面的深入融合。在政府层面，加强政策保障，发挥主导性，通过奖励措施大力引导当地市场和农业企业参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地方农业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促进县域农业产业优化和结构转型。在企业层面，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政策号召，加大企业研发力度，加快物联网构建，从技术服务出发，连通实体经济，提升农业的供应链效率，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升级。
  第二，推动数字基础建设的全面化，加强以乡村经济数字化为核心的动力引擎建设。数字基础建设是数字农业发展的基础性建设，应当尽快全面化覆盖，农业生产、供应链、销售、金融等数字化发展具有见效慢、投入期间漫长的特征，因此，需要以政府为主要推动方，给予资金和政策的双向引导，充分发挥政府的市场引导作用，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全面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第三，全面促进数字乡村的进步，实施差异化支持县域发展策略，对县域数字乡村发展呈现的“四低型”、“四高型”、“治理突出型”、“经济短板型”、“基础设施领先型”等不同类型，灵活地采取不同的支持策略，发挥各层次县域的比较优势，同时做到补足不足之处，加强各个领域的数字支持政策的联动，推动政策有效衔接，实现各类政策的组合效应，共同促进数字乡村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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